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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发挥优秀回复报告的示范作用，市高法院审管办推选5篇较好的回复报告予以刊发，供全市法院学习参考。









1、市一中法院对大足区法院（2019）渝0111民初3319号案件申辩情况的回复

大足区人民法院双桥人民法庭：
陈贵英与重庆石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你庭作出的(2019)渝0111民初3319号民事裁定被本院作出的(2019)渝01民辖终953号民事裁定予以改判。你庭于2019年9月2日向本院提出申辩，本院立案庭收到后，合议庭成员与庭领导进行了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申辩主要异议及理由
一审承办人认为，该案立案变更属于一、二审法院对法律理解不一致，认为不属于自身原因导致案件被立案变更。
二、两级法院主要分歧
两级法院主要分歧点为：是否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规定及合同履行地的确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一）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规定，案涉《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争议的商品房位置坐落于重庆市双桥经开区经开大道3号附7号2-1-3，不动产的所在地为重庆市大足区，故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据此驳回重庆石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管辖权异议。
三、二审研究情况
我院二审审查认为，本案系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双方当事人未举示协议管辖证据，被上诉人依据案涉《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起诉主张解除合同，并由上诉人退还购房款、契税款及资金占用损失等，本案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未约定合同履行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合同履行地应依据争议标的确定，该条款中的“争议标的”是指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内容，争议标的履行地是指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内容的履行地。被上诉人起诉主张解除合同，并由上诉人退还购房款、契税款及资金占用损失等，争议标的属于“其他标的”的情形，故本案合同履行地为履行义务一方即上诉人住所地。因本案合同履行地及上诉人住所地均在重庆市渝北区，故一审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上诉人认为本案应移送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四、结论
１．你庭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适用专属管辖存在争议，这个是不正确的，新民诉法及司法解释中对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有明确的规定。
２．合同履行地的确定，应依据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来确定履行地，一审法院对法律理解不准确。
请认真学习和理解新民诉法及司法解释中关于合同履行地和不动产专属管辖的相关规定。
综上，你庭的申辩意见不成立。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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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一中法院对渝北区法院（2018）渝0112民初23964号案件申辩情况的答复

渝北区人民法院民三庭：
　　你庭提交的关于(2018)渝0112民初23964号陈宇与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弘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的申辩报告已收悉，经讨论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一审申辩理由
　　一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案件数量较大，对于管辖权的审理审查存在不够细致，且存在审理查明及本院认为论述过于简单的问题，同时认为，渝北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享有管辖权。一审法院在审理查明中，未将本案的房屋已经办理过户手续，现登记在陈宇名下，且已经实际交付的情形进行明确，因未将该事实列明，可能导致了二审法院的错误判断，认为该案的解除合同，仅系合同解除问题，不存在不动产交付的情形，确属一审法院对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审理及表述不够细致所致。一审法院还认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多数均涉及案涉物业交付，即使诉讼请求不涉及物业交付问题，仅起诉要求违约金等问题，但房屋买卖合同系以物业的交付过户为主要履行义务，认定合同履行地为物业坐落地较为合理。
　　二、一审和二审主要分歧
房屋买卖合同的合同履行地如何确定。
三、二审研究情况
　　关于“合同履行地”如何确定，民诉法解释中专门进行了规定，对《92年意见》的规定进行了修订，确定了“有约定依约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争议标的为接收货币、交付不动产、其他标的三类，分别确定”的规则，改变了原有的合同“特征履行地”原则。
民诉法解释出台以来，对于合同履行地确定规则的改变，基层法院不少业务庭和法官并没有完全理解，在审理管辖权异议案件中，经常出现仍按以前的合同“特征履行地”来确定管辖，导致出现管辖裁定错误的情况屡见不鲜。比如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不少法官认为房屋所在地就是当然的合同履行地，这样的认识不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予以纠正。
四、结论
你庭的申辩理由不成立。
建议各法院案件承办合议庭及承办法官加强业务学习，高度重视对案件管辖的相关规定的学习，充分利用中国裁判文书网、法信等工具和平台，准确理解把握法律法规。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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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三中法院对涪陵区法院（2018）渝0102民初5893号案件的申辩答复

涪陵区人民法院民二庭：
你庭提交的关于(2018)渝0102民初5893号谢敏与重庆市涪陵区新城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新城区管委会）、重庆彬立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彬立地产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的申辩报告已收悉，经讨论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一审申辩理由
你庭申辩认为，二审改判结果与法律规定不一致，是裁判错误。理由是：一是新城区管委会与彬立地产公司签订《两桂一期及浙江公租房项目新区管委会同彬立公司对账概况》时，双方对应支付回购款总额206632923.92元无争议，但新城区管委会认为已付款应为192281890.20元，彬立地产公司认可金额为187400904.87元，认为案涉借款利息不应由其承担，双方一致确定对争议部分协商不成，可通过诉讼或申诉程序解决，但新城区管委会与彬立地产公司至今均未通过诉讼或申诉程序解决争议部分，彬立地产公司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是客观事实；二是新城区管委会将案涉款项认定为已付款范围，若法院要求其协助执行彬立地产公司到期债权文书中明确包含案涉款项时，新城区管委会可通过执行异议程序解决，否则法院应依法强制执行，现无证据证明新城区管委会提出异议后，相关人民法院启动了执行异议程序，或这部分款项已被法院予以强制执行，故应确认案涉款项尚未被法院冻结、划扣或提取；三是若案涉款项已纳入人民法院司法冻结范围，新城区管委会无异议情况下，二审法院在制作彬立地产公司的执行财产分配方案时，完全可以将案涉款项予以强制执行并纳入分配方案予以分配，或者其他执行法院完全可以将案涉款项予以强制执行，但案涉款项至今未被人民法院予以强制执行，说明案涉款项并未纳入人民法院司法冻结范围；因谢敏提起本案诉讼，一、二审法院才确认新城区管委会扣留的案涉款项系彬立地产公司的到期债权，亦符合双方签订《两桂一期及浙江公租房项目新区管委会同彬立公司对账概况》时对争议部分通过诉讼程序解决之约定。
二、本院讨论结果及理由
一、二审分歧在于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的法律适用。本院认为，此规定中，债务人向次债务人主张债权含有一个必要的隐形条件，即债务人的债权还能有效主张，若是无权主张了，则债务人就算未以诉讼或者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亦不能构成“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本案中，彬立地产公司在新城区管委会享有的工程回购款早已纳入人民法院司法冻结范围，已没有人民法院冻结范围之外的到期债权，该公司实际上已无权另向新城区管委会主张该款项。既已无权，如何主张？你庭认为彬立地产公司至今未通过诉讼或申诉程序解决案涉争议利息款项，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是客观事实；我院认为，这只是一个表面事实，实际事实是彬立公司已不能向新城区管委会主张到期债权，故其不存在怠于行使到期债权的行为。这是二审作出改判的重要理由和法律依据。
另，从判决的实际效果来看，本案的改判并不会直接影响到权利人谢敏的债权实现，其仍可以在执行程序中通过相关途径主张个人权利。若是本案确定谢敏的代位权可以成立，则成立的代位权直接指向的是已被人民法院司法冻结的款项，这些款项尚有其他权利人存在。为公平保护多位债权人权利，避免更多当事人提起异议之诉，减少当事人诉累，保证裁判能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谢敏的代位权也应予驳回。


                  二〇一九年九月四日

4、市四中法院对酉阳法院（2018）渝0242民初5581号案件的申辩答复

酉阳县人民法院民一庭：
　　你庭提交的关于(2018)渝0242民初5581号冉雪娟、敖书娥与董情香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的申辩报告已收悉，经讨论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一审申辩理由
　　1．关于敖书娥应否分得冉茂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三条规定对于同居关系的继承，主要考虑的是互相扶助的具体情况，而不是一定要形成扶养关系。敖书娥与冉茂树生前同居生活两年多时间，与冉茂树一同在外务工，生活紧密程度较高，形成了相互扶助的关系，虽然敖书娥自认打工有一定收入，但从一审举示的证据来看，敖书娥是建卡贫困户，处于生活、住房、医疗都需要提供保障的生活状况，对于冉茂树的扶助和扶养依赖程度都较大，其适当分得冉茂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的法律规定。二审法院仅仅以敖书娥有劳动能力和部分生活来源，就认为不需要冉茂树扶养，没有具体考虑敖书娥的现实生活状况和二人相互扶助的情况。况且，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并不是遗产，其主要是对死者近亲属的一种精神抚慰和经济救济方式，冉茂树死亡后敖书娥以妻子身份积极参与冉茂树的丧事，在冉茂树父亲的墓碑上也将敖书娥列为儿媳，冉茂树的死亡不仅使敖书娥生活来源必然减少，事实上从双方的亲密程度上可以看出冉茂树的死亡对其精神上也造成了痛苦，因此敖书娥参与本案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分配也并无不当。另外，从全国不同法院的判决来看，也有支持同居关系的一方分得一次性工亡赔偿金的案例，如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6民终1105号上诉人韩井云与被上诉人张双喜、孙康英，原审被告韩瑞琪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
　　２．对于分配金额的多少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适当分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保持在10%左右，都属于适当分得，冉茂树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有672320元，一审判决冉雪娟分得8万元属于该范围之内，而二审法院调整为2万元，也没有具体的分配理由，完全属于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不属于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一、二审法院均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作出的判决，仅仅是对同居关系人能否分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事实上，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并不属于遗产，不能按照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处理，同居关系人能否参与分配目前更无法律明确规定，全国不同法院对分与不分均有不同意见，并作出过不同判决，并未统一裁判尺度，故一审法院并不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只是两级法院对案件处理的严格程度不一，理解和认识不同，请勿将本案计入错误。　　
　　二、两级法院主要分歧
　　敖书娥和冉雪娟应否分得冉茂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及分配比例。一审认为敖书娥可以适当分得冉茂树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而二审认为其不应分得。一审认为冉雪娟可分配8万元，而二审认为其只应酌情分配2万元。
　　三、二审研究情况
　　收到你庭的书面申辩意见后，我院高度重视，在分管院领导的参加下，召开了民一庭法官会议，对一审法院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一致认为：　　
　　１．敖书娥在本案中不应分得冉茂树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审法律适用错误。首先，从《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可以看出，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享受对象为死者的近亲属，敖书娥并非其亲属范围。其次，《工伤保险条例》对近亲属之间享有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如何分割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可以参照继承原则进行处理，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三条的规定，同居关系的，如形成事实婚姻关系的，可以以配偶的身份参加分割。如不属事实婚姻关系的，只能符合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内容才可分配。《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符合该条规定的条件：一是缺乏劳动能力且没有生活来源，依靠被继承人扶养；二是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适当分配。只要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即可分配。敖书娥与死者是同居关系，没有形成婚姻法上的夫妻关系，自己有劳动能力，有生活来源，无须死者的扶养，一审认为其与死者形成了相互扶助的关系，系对法律理解出现了偏差，扩大了相互扶助的适用范围，应当在今后的法律适用中予以注意。其三，你庭所提供的案例非指导性案例，仅作裁判参考，对本案不具有指导作用。
　　２．冉雪娟应否分得冉茂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及分配比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敖书娥与死者系同居关系，冉雪娟系敖书娥与前夫所生子女，故冉雪娟与死者还不能形成具有扶养关系的继父女关系。在本案中酌情由冉雪娟分得冉茂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主要考虑因素为敖书娥与死者同居时，冉雪娟尚未成年，虽然抚养的义务人为敖书娥，但一定程度上冉茂树也给予了扶养，故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的规定，酌情考虑给予分配，金额问题考虑到冉茂树死亡时，冉雪娟即将成年的因素，酌情支持了2万元。对分配的多少，确实属于自由裁量范围，但自由裁量要有度，二审酌情支持的数额是较为恰当的。
　　四、结论
　　你庭的申辩理由不成立。


　             　二〇一九年五月七日















5、市五中法院对江津区法院（2018）渝0116民初10286号案件的申辩答复

江津区人民法院第三人民法庭：
　　你庭提交的关于(2018)渝0116民初10286号重庆市江津区杨家湾砂石厂与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江习高速公路二分部项目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申辩报告已收悉，经讨论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一审申辩理由
　　（一）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上诉人存在违约行为以及案件其他事实等两审法院认定一致，二审法院并未有新的事实认定，故一审认定事实并无错误。
　　（二）未按时付款所造成的损失。合同双方明确约定了“......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由此所遭受的所有直接经济损失”。所指向的“赔偿经济损失”为包括但不限于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是指“所有损失”，赔偿标准应以填补守约方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造成的合理损失为限，即有多少损失就应赔偿多少损失。当除利息损失外还有其他损失时，仍需继续赔偿。本案中，被告未按约定付款，按约需对由此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对于赔偿内容问题。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无法预知，只有待违约方产生了具体的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了具体的损失时才能确定。本案合同中双方明确约定了违约方需赔偿守约方的一切经济损失，并非没有约定，也非约定不明。原告请求的就是赔偿损失，双方争议的是有无损失及损失多少。如原告无证据证明被告逾期付款造成有其他损失，毫无疑问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损失”，但当有损失依据时则应以具体损失为准。经庭审查明，因被告未付款，原告进行大量融资，在客观上产生了大量损失（杨家湾砂石厂向罗汝钢购买鹅卵石承担违约责任、杨家湾砂石厂向银行贷款并支付贷款利息和高额担保费用及反担保费用、杨家湾砂石厂进行民间高额融资而支付高额利息等），对于这些损失，原告提供有相应证据，双方对这些证据及损失并无意见分歧，一、二审法院均对此予以确认，造成这些损失，无疑与被告未按时付款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并非与被告违约行为无因果关系，故被告对此损失应予赔偿。原、被告双方均系商事主体，原告在经营过程中的融资方式、融资手段，所产生的融资成本系合理范围，符合商事主体的交易习惯，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结合市场上普遍的资金利用成本（商事主体的资金利用成本远大于银行贷款利息），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习惯，市场普遍的交易利率以及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商事合同过程中可预见情况，基于民间资本市场的利率水平，为平衡保护各方当事人利益，综合各方因素酌定杨家湾砂石厂该项损失的计算方式为每月按未付款额2%的标准计算并无不当。二审判决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赔偿原告损失与原告实际损失相去甚远（原告所举证据也证明了其损失远高于逾期贷款利息损失，对该证据双方并无异议），被告违约成本太低，对原告显失公平，不利于稳定市场交易秩序。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的标准并非都是6.18%，不同违约期间的贷款基准利率不尽相同，即便如此也该分段计算。
　　原告对外融资损失与被告未付款是否有因果关系，是一、二审法院认识不一致的地方，一审认为有因果关系，二审认为无因果关系，因此所得出的损失结论不一，应属理解分歧所致。
　　（三）可得利益损失。双方约定被告在原告处购买的机制骨料为甲方C30混凝土及以下等级混凝土实际需求机制砂石骨料总比例的约80%（误差不超过±2%），经双方核对，被告实际所用78%的粗集料为348376.45吨、78%的细集料为292715.73吨。现原告实际供应的粗集料为268772.29吨、细集料为203361.54吨,故杨家湾砂石厂比最少应供货数量少供的货物为：粗集料为348376.45—268772.29=79604.25（吨）、细集料为292715.73—203361.54=89354.19（吨）。少供货物占最少应供货物比例为（79604.25+89354.19）÷（348376.45+292715.73）=26.35%（其中粗集料少供22.85%，细集料少供30.53%）。被告未按约在原告处购货，失约行为近30%，该行为显属违约，一审参照杨家湾砂石厂在投标文件中所载明的利润（粗集料0.9元/吨、细集料3.9元/吨）计算其可得利益损失为79604.25×0.9+89354.19×3.9=420125.17（元）并无不当。对于每吨集料可得利益，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均是明知的。
　　二审认定的“双方在买卖合同未约定买方必须保证砂石需要数量”与合同约定“甲方从乙方采购机制骨料比例，为甲方C30混凝土及以下等级混凝土实际需求机制砂石骨料总比例的约80%（误差不超过±2%）”不符；认定的“未约定相应的违约责任”与合同约定的“对本合同任何条款的违反，均系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由此所遭受的所有经济损失”不符。被告未在原告处购货达约定最少总量的26.35%，并非“小部份”。故二审综合认定的“未供应水利水电五工程局建设工程所需的小部分砂石未由杨家湾砂石厂供应，水利水电五工程局并不构成违约行为”不妥，自然所得出的“杨家湾砂石厂并未产生可得利益损失”的结论也不成立，驳回该项请求应属不当。按最少利益计算亦有420125.17元的损失，并非未产生损失。
　　（四）二审未完全查清案情。在一审宣判后的上诉期间，二审开庭审理前，据当事人反馈信息，上诉人（被告）又支付清了一审判决的第一项内容，即“水利水电五工程局给付杨家湾砂石厂货款（含履约保证金、质量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和安全风险抵押金）1212059.88元”，如确实已支付，则该项争议标的已不存在，法院无须继续处理此已不存在的争议事项。
　　二、一审和二审主要分歧
（一）水利水电五工程局应否按月利率2%向杨家湾砂石厂赔偿损失；
（二）水利水电五工程局是否应支付可得利益。
三、二审研究情况
针对你庭的申辩，经合议答复如下：
你庭的观点之一，认为合同明确约定，“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由此所遭受的所有直接经济损失”，所指向的“赔偿经济损失”为包括但不限于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赔偿标准应以填补守约方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造成的合理损失为限，即有多少损失就应赔偿多少损失。该观点是对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误解。毫无疑问，违约责任的功能是填补损害，水利水电五工程局违约，依法应赔偿杨家湾砂石厂因其违约行为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即使没有合同约定，依法亦应赔偿，但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杨家湾砂石厂向罗汝钢购买鹅卵石承担违约责任、杨家湾砂石厂向银行贷款并支付贷款利息和高额担保费以及杨家湾砂石厂向民间高额融资而支付高额利息等事实，均系杨家湾砂石厂与第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杨家湾砂石厂为此承担的融资成本及损失，并非水利水电五工程局逾期支付货款的违约行为所造成，二者仅仅存在事实上的联系，但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当事人主张的违约损失不能没有限制，法律对当事人无限制的赔偿请求亦不会予以保护，合同法规定的可预见性标准即是对损失界限的规定。杨家湾砂石厂为本案买卖合同的履行进行了融资，但该费用并非买卖合同履行的必要费用，出卖人完全可以利用自有资金，水利水电五工程局逾期付款违约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现有法律所保护的就是利息损失，且利息足以弥补逾期付款所造成经济损失。且法律对此种损失有明确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从法律解释的角度，该条款就是关于赔偿违约损失的规定，以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就是资金占用损失。一审法院超出法律规定，酌定杨家湾砂石厂损失的计算标准为月利率2%，无法律依据。
你庭的观点之二，被告未按约在原告处购货，应赔偿原告可得利益损失。本案系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卖方的交付标的物义务与买方的支付货款义务形成对价义务，本案中，买卖合同未约定买方必须保证砂石需要数量，且未约定相应的违约责任，水利水电五工程局建设工程所需的小部分砂石未由杨家湾砂石厂供应，水利水电五工程局并不构成违约行为，杨家湾砂石厂并未产生可得利益损失，该损失不符合可预见性标准。在此时，原告可能产生的损失仅仅是信赖利益损失，即付出的成本损失，而不是可得利益损失。因此，逾期利息已经足以弥补被告逾期付款所造成损失，在已经判处利息损失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又判决水利水电五工程局向杨家湾砂石厂支付可得利益损失，无法律依据。
另，法院的民事审判并非刑事侦查，一审宣判后的上诉期间，当事人是否偿还欠款，需要当事人陈述及举证，本案二审期间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欠款偿还的事实，二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作出裁判，符合法律规定。
四、结论
你庭的申辩理由不成立。


                              二〇一九年五月七日

